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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融樂會就 

<香港電台：履行公共廣播機構的新使命-公眾諮詢文件> 

意見書 

（2009 年 11 月 19 日） 

1. 前言 
香港融樂會是一個服務香港少數族裔居民的慈善團體。 

 

香港少數族裔基層市民與華裔的基層社群一樣，都在社會邊緣掙扎求存，但由於只屬少數以及「非

我族類」，於是處於更加弱勢的處境。 眾所周知，在公義不存在的社會，弱勢社群根本有冤無路

訴，不但無法奢望可以有發展的機會，連生存的空間亦會被扼殺。 公義的社會並不會平白地出

現，縱使擁有民主的社會，也不一定保證有社會公義，我們還需要公義的喉舌，和具有正義感的

公民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的傳媒及有正義感和能獨立發聲的傳媒工作者，他們不會只注重取悅

主流， 也不懼怕挑戰大多數人的冷漠，而香港電台正是這樣的一個傳媒機構，裏面亦有很多具有

正義感的傳媒工作者。故此，本會一直支持香港電台能夠成為獨立於政府的公營廣播機構。 

 

2. 對於港府決定「港台應繼續保留作政府部門」，本會深表遺憾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公共廣播服務並不應屬於國有，亦不該屬商業團體，從而免除政

治干預及商業壓力。可惜特區政府並不跟隨國際標準，令港台角色定位依然「畸形」。對於諮詢

文件認為港台應繼續保留作「政府部門」，本會深表遺憾。 
 

3. 本會促請政府將「監察政府」、「維護公眾利益」及「促進社會公義」作為港台服務的公共目

的 
不論任何一間傳媒，公營或私營機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職責為「監察政府」。港台多年來製作

高質素節目，多次被公眾譽為「最佳欣賞指數」，亦被評為「公信力最高」，這份榮耀有利政府

發展公民社會。<頭條新聞>、<議事論事>等跳出官僚思維的優質節目，一直擔當著監察政府的重

要角色，港台亦因而得到更多觀眾支持。 

 

正所謂「破壞容易建立難」，港台多年建立的優良文化及傳統，瀰足珍貴。港台多年的工作已經

證明，她能夠超越所謂的「主流興趣」，往往率先關心社會上備受忽視的弱勢社群，能夠力拒當

時得勢的政治人物的干預並維持編輯自主，彰顯社會公義，故此在政府民望低落時仍能保持在市

民中間的公信力; 重視「人生而平等」這公義良知，重視主流的同時，亦沒有忽視弱勢群體，維

持真正的「公眾」利益。 

 

但令人感可惜及憂慮的是，整份諮詢文件完全沒提及上述三項重要職能，在「公共目的」一項中

亦沒有提及。本會強烈建議在「公共目的」中，將「監察政府」、「維護公眾利益」及「促進社

會公義」加於「公共目的」的首項具體功能，以彰顯真正的公共廣播精神。 

立法會 CB(1)427/09-10(03)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Hong Kong Unison Limited 
       香 港 融 樂 會 有 限 公 司 

 

 
 Address: Flat 1303, 13/F, Wang Yip Bldg, 1 Elm Street, Tai Kok Tsui, Kowloon. 

        Tel.: +852 2789 3246   Fax: +852 2789 1767   Web-site: www.unison.org.hk  Email: director@unison.org.hk  
 

4. 本會極力反對設立顧問委員會 
本會非常關注諮詢文件第三章提及港台機構管治的建議。文件建議成立由行政長官委任的顧問委

員會，就港台編輯方針、節目標準等各方面，向廣播處處長提供意見。又說委員會與港台既沒有

從屬關係，但廣播處長又不能忽視其意見。 

 

本會認為此舉毫無必要，只會制造混亂，皆因其成立原則及職能與港台現時的「節目顧問團」重

疊，多此一舉。只會令市民感覺到港台同時受特區政府及顧問委員會的「雙層管治」，不但影響

港台予人獨立自主的形象，對港台員工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此外，政府建議成立的「顧問委員會」將由特首委任，眾所周知，現時特區政府親疏有別，「任

人唯親」，本會極度擔心設立顧問委員會，只會提供機會讓政府可透過委員會，干預港台編輯自

主和運作，最終使港台變成政府喉舌。 

 

言論自由乃公民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編輯自主對新聞機構尤其寶貴，猶如靈魂一般。若顧問委

員會有權責就編輯方針向廣播處處長提供意見，倘若委員會、廣播處處長及港台員工之間意見出

現分岐，最終該採納哪方的意見呢？因此，本會強烈反對設立顧問委員會。 

 

5. 「約章」 應具法律約束力 
本會認為諮詢文件建議的約章沒有法定效力，不能有效阻擋行政機關對公共廣播的干預。若政府

本身違反「約章」，「約章」能否賦予港台司法上的保障呢？本會建議約章應妥善起草，並賦予

法定地位，才能真正保障港台的編輯自主。 

 

6. 轉播內地節目多此一舉 
對於諮詢文件提出轉播國家中央電視台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節目的建議，本會認為是多此一舉。

除了現時收費電視頻道已提供以上電視台頻道，兩家免費電視台亦轉播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外，

以後港台設立電視台頻道時，亦會有大量內地及電視台的影片素材，用以製作兩岸及國際新聞節

目。故此觀眾同樣能收看足夠的同類節目，更重要的是當此類素材經過本港港台專業人員篩選、

剪裁，更能突顯港台身為「香港人電台」的本地價值，照顧到本地的市場取向及需要。「轉播」

只會浪費資金，卻未必照顧到香港觀眾的需要。 

 

7. 總結 
本會衷心盼望政府能真心真意珍惜港台的寶貴之處，讓言論自由得以保持及延續，令香港廣大市

民受益。 


